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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中国在商事仲裁领域呈现繁荣发展的趋势，但许多亟待完善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仲裁法修改征

求意见稿》体现了许多我国商事仲裁领域的热点问题，其中临时措施制度属于改动较大的部分。文章从

我国商事仲裁临时措施领域出发，通过分析我国在商事仲裁领域的现存问题，提出对中国商事仲裁临时

措施制度的完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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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seen a trend of prosperous development in commercial arbitration, but 
many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improved have also emerged. The draft amendment to the Arbitra-
tion Law reflects many hot issues in China’s commercial arbitration field, and the temporary 
measures system is one of the parts that have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field of temporary measures in commercial arbitration in China and, by analyzing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China’s commercial arbitration field, comparing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and combining 
China’s recent development status, it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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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rcial arbitration temporary measure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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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际经济交往具有跨界性，且涉及财产通常数额较大，这就决定了其具有相当的风险性；当交易双

方间出现纠纷时，纠纷解决往往不像解决一国之内的纠纷那样简单，再加之如今财产转移手段多样且高

效，即使纠纷得以通过诉讼或者仲裁的方式加以解决，也未必在最后能够得到实际的执行。因此，国际

经济交往需要由某一有权主体来决定临时措施，通过对可能无法执行的一方财产进行直接的干预，来保

障最后决定的执行。仲裁作为解决商事争议的一种主流手段，临时措施制度亦是备受关注，各个国家以

及各大仲裁机构普遍重视仲裁临时措施的制度构建以及执行问题。中国在仲裁临时措施的方面目前较落

后于国际水平，在临时措施的种类、发布以及执行等方面尚有不足。笔者拟通过对我国商事仲裁临时措

施制度进行梳理，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就我国在此领域的最新发展为基础和方向，从而完善我国商事

仲裁临时措施制度。 

2. 商事仲裁临时措施制度的概述 

由于《纽约公约》等国际组织文件并未对临时措施作出直接界定，它是随着国际实践而逐渐发展起

来的，因此各个国家的临时措施制度、概念甚至称谓都有较大差异。一方面，各国对“临时措施”的叫法

各有不同，例如除了较为常见的“临时措施”的叫法以外，英国称其为“玛瑞瓦禁令”，此外也有“中间

措施”、“临时裁决”等称谓，而我国内地对其称为“保全”。另一方面，各国对临时措施的概念界定也

有差异。例如在 2006 年《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中对其通过列举和定义的方式进行了界定，

临时措施是以某种形式发布的一种短期的措施，发生在仲裁庭对争议最终裁定前，内容为要求当事一方

采取某种行为 1；并列举了四种临时措施的形式，包括维持现有或恢复原状、行为保全、保全资产和保全

证据四种措施。也有学者认为，临时措施是出于保障程序的进行或者最终裁决的执行，通过当事人请求

由有关主体发布的一种临时性的紧急措施[1]。但事实上，国际社会对仲裁临时措施的定义在其总体目的、

本质等方面基本是相同的，临时措施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障最终裁定能够得到执行。综上所述，笔者认

为，临时措施是指在仲裁程序中或在仲裁程序开始前，根据当事人请求，由有权主体(通常为法院或者仲

裁庭)发布的临时性的紧急措施，其目的是为了使得将来的最终裁判能够得到执行或保障仲裁程序的顺利

进行。 
临时措施对于商事仲裁的进行和裁决的最终执行具有重大意义。这体现在一方面，以针对财产为对

象的临时措施为例，通过冻结、查封等临时性保全手段，在仲裁裁决未得到充分执行时，可以减轻胜诉

方损失；同时也可以以此产生一定威慑效果，加速仲裁程序的进行和完成；另一方面，以证据保全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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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 17 条(2)：“临时措施是以裁决书为形式的或另一种形式的任何短……或(d)保全对解决

争议可能具有相关性和重要性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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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可以防止被申请人在仲裁程序中毁灭、篡改证据，从而同样起到了保障仲裁程序进行的作用。 
由于本文意在对中国商事仲裁临时措施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因此需对我国仲裁临时措施制度进行

梳理和分析，从而发现其存在的问题。 
中国内地将临时措施一般称为“保全”，内地的保全规定主要体现在《仲裁法》《民事诉讼法》《海

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以下简称《海诉法》)中。我国在临时措施方面的规定较为单薄和欠缺，在许多程序

细节上依赖于诉讼法的规定进行，制度的模糊性使得仲裁临时措施在实践当中的适用也受到一定阻碍。 
我国商事仲裁势必且已经在国际化的进程当中了，如需真正与国际商事仲裁水平对接，则就临时措

施方面我国商事仲裁尚有诸多问题有待改善。 

3. 我国商事仲裁临时措施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 临时措施种类难以满足当今国际仲裁需求 
我国商事仲裁临时措施种类有所欠缺，难以与国际仲裁水平接轨。 
第一，我国商事仲裁临时措施种类缺少行为保全。尽管《仲裁法修改征求意见稿》中规定了临时措

施的种类包括行为保全、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在之前《民事诉讼法》于 2012 年修改并纳入了行为保全，

但是现行《仲裁法》中均未对行为保全作出规定。行为保全是指当事人申请有权机关作出的责令被申请

人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作出一定行为，这一保全类型在知识产权案件中尤其重要，因为行为保全制度

标志着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化[2]。而由于行为保全作为《示范法》所明确的四项临时措施种类之一，因此

许多国家都将其纳入法律体系，未能明确这一类型的我国，就很有可能面临没有相应依据来执行域外仲

裁机构所作出的行为保全裁定，这会使得仲裁当事人遭受极大的损失，也使得我国商事仲裁缺乏相应的

竞争力。第二，除了行为保全之外，其他国家还有相当多种类的临时措施，尽管我国自然不应当一股脑

将一切种类临时措施都纳入，但我国仍需考虑补充一些主流且有利于我国发展的临时措施种类，顺应国

际商事仲裁局势的变化。 
(二) 临时措施的发布制度有待完善 
1、临时措施的发布权主体单一 
根据《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我国仅法院有权发布仲裁临时措施，当事人向仲裁庭提出申请

的，仲裁庭无权做出临时措施裁定，仅能依法将申请转交给法院，即仲裁庭在临时措施制度环节中仅是

一个转交申请而没有决定权的角色。然而，在其他国家或组织的法律文件中，通常都赋予了仲裁庭以发

布临时措施的权力，采用“双轨制”发布权模式，有些“仲裁友好”国家立法甚至采用了仲裁临时措施决

定以仲裁庭决定为主，法院支持为辅的模式。有学者认为，仲裁庭在判断当事人是否出于恶意例如拖延

程序等目的而申请临时措施上更为准确[3]，因此笔者认为，仲裁庭仅充当转交申请地位的“单轨制”模

式下，难以发挥仲裁优势，满足当事人需求。总而言之，我国目前的“单轨制”发布权模式已稍显落后于

国际仲裁发展水平，这是我国仲裁临时措施有待完善的问题之一。 
2、发布临时措施的审查标准不明确 
我国商事仲裁临时措施发布条件，即审查标准目前尚待完善。 
这体现在依据现行法来看，我国对临时措施审查的标准并不明确。通常域外立法来说，对于临时措

施的审查、发布都有详细且独特的判断标准或者原则。例如《示范法》中给予了两项标准，一是以申请

人所提交的证据为依据，认为其可能胜诉，二是不发布临时措施比发布临时措施所造成的当事人的损害

更大 2，甚至在我国知识产权领域对于行为保全制度也存在过“胜诉可能性”、“请求保护的知识产权效

力是否稳定”等标准，这些判断标准划定了仲裁庭自由裁量权的范围，也给予当事人一定的心理预期水

 

 

2《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 17A 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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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是临时措施所必不可少的一项制度。而我国仅在《民事诉讼法》中提到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将使

损害难以弥补等字眼 3，这仅是对临时措施的定义，而非临时措施的审查标准；此外实践当中，我国通常

以提供担保“代替”审查标准，即由于审查标准几乎不存在，当事人基本只需提供一定担保就很有可能

使申请通过，尽管临时措施是出于对申请人权益的保护目的，但审查标准的不明确或者宽松很有可能造

成申请人滥用其权利的情形，损害被申请人合法权益。因此可以得出，我国目前的商事仲裁临时措施发

布条件尚待完善。 
(三) 境外临时措施在中国可执行性较低 
内地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间的《保全安排》分别于 2019 年、2022 年生效，《保全安排》使得符合

要求的仲裁地为香港或澳门的仲裁案件可以依安排向内地法院申请临时措施，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内地之

外区域临时措施的可执行性。但是在此之前，由于内地未与其他区域就临时措施的执行达成有关的司法

互助协议或互惠协议，因此在海事仲裁领域外，几乎没有域外临时措施能够在中国得到执行，也几乎没

有域外仲裁案件向中国申请临时措施并成功的案例。 
临时措施的域外执行一直以来都是国际商事仲裁的一项争议性话题。第一，《纽约公约》未对临时

措施作出规定。尽管在第三条规定了裁决的执行，但其中对“裁决”这一名词并未明确其是否包括临时

措施裁决[4]，国际通常也认为其仅指最终裁决而不包括临时措施裁定，也有部分国家通过将这一裁决界

定为包括临时措施，从而使得域外临时措施在其他国家得到承认和执行。尽管这种做法对我国而言可能

过于激进，但显然我国也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开案对域外仲裁临时措施的承认和执行途径，避免目前向我

国寻求临时措施救济几乎不存在任何途径这一情形。 
尽管将临时措施的承认和执行控制在我国法院权力内可能会使得在内地仲裁比起其他域外仲裁更有

优势，因为内地仲裁具有保全内地财产的法律依据，但是长远来看，内地仲裁规则会落后于国际水平，

也会阻碍内地与域外的经济交往进程，进一步阻碍内地的国际贸易发展。 

4. 我国商事仲裁临时措施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 补充我国仲裁临时措施种类 
笔者认为我国应当从如下几个方面考虑来完善我国仲裁临时措施。 
第一，纳入行为保全已经是必然之势。我国在未来的《仲裁法》中很有可能会实现这点，这对知识

产权类仲裁案件具有重大意义。第二，《仲裁法修改征求意见稿》当中同时纳入了“仲裁庭认为有必要

的其他临时措施”，笔者认为对于这点还需斟酌。一方面，仅增加行为保全就对接国际而言，也许确实

并不充分，我国香港另有规定强制令，其他国家也有更多其他临时措施种类，甚至不设限制，部分临时

措施可能对争议的解决具有重大意义。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在未来的《仲裁法》修改中，第一，应当纳入行为保全；第二，应当有限制地

继而拓宽种类，可以通过参考其他国际做法，有选择地纳入少量国际主流临时措施种类，或者也可如《征

求意见稿》中设置兜底条款，但必须限制临时措施的种类，例如将对象限于财产、行为、证据的措施。 
(二) 完善我国仲裁临时措施发布制度 
1、完善发布主体制度，采用“双轨制”发布权模式 
尽管各个国家在临时措施法发布权力分配上有所不同，但“双轨制”已是国际主流发布权模式。我

国《仲裁法修改征求意见稿》中赋予了仲裁庭在当事人提起仲裁后决定临时措施的权力，并对紧急仲裁

员根据执行地法作出临时措施决定的权力也进行了明确，可以看出我国已呈现向“双轨制”发布权模式

靠近的趋势。 

 

 

3《民事诉讼法》第 10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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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善发布审查标准 
国际社会对仲裁临时措施的审查标准多有规定，在《示范法》后更是有更多国家效之。由于国际经

济交往涉及财产数量往往巨大，同时临时措施事关被申请人的重要权益，对仲裁程序甚至仲裁结果也有

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我国临时措施申请的审查标准亟待完善。 
(三) 以双边或多边条约的形式探索与域外的临时措施衔接制度 
国际社会已有部分国家通过判例或者立法的形式确立了对域外临时措施的可执行性；此外，我国内

地与我国香港、澳门间的《保全安排》也体现了我国已开始注意法域外临时措施的可执行问题；并且，

我国《仲裁法修改征求意见稿》中规定了对于在域外执行临时措施的，当事人可以根据执行地法院法向

域外法院申请执行，这是一项单向的域外临时措施执行规则，也反映了一定程度上的进步发展性。根据

以上实践，笔者认为我国应当积极探索与域外的临时措施衔接制度。 
第一，我国应当考虑对域外法院和仲裁庭作出的临时措施决定在一定情形下予以承认和执行，填补

这方面的法律空白。第二，在对域外临时措施进行承认和执行时，可以参考《纽约公约》中有关承认和

执行域外仲裁裁决的规定来制定在临时措施方面的承认与拒绝的标准[5]。有学者认为临时措施在我国的

执行应当遵循形式审的原则[6]，我国可以适当参考这一做法。第三，由于承认临时措施裁决涉及当事人

权益重大，更事关国家主权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可以通过签订双边或多边条约的形式来构建这一衔接机

制，并将承认与执行的国家或地区圈定在可控范围之内，达到互利共赢的结果。 

5. 结语 

国际商事仲裁已成为如今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一个主要途径，一个国家的商事仲裁制度发展水平也

体现了一个国家制度的完备水平。临时措施作为商事仲裁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个国家都通过立

法、判例等各种途径来完善临时措施制度，而我国也应当紧随国际社会发展进程，及时更新我国临时措

施制度，来提高我国的商事仲裁发展水平。 
我国就商事仲裁临时措施制度的规定较为欠缺，存在措施种类较少、发布制度较落后于国际水平、

域外临时措施可执行性低的问题。通过对《示范法》、英国 1996 年《仲裁法》、我国香港仲裁法等国际

立法和实践进行梳理，看到国际商事仲裁临时措施制度的趋势所在；同时对我国的最新发展成果进行研

究，分析我国的制度趋势，从而提出对我国仲裁临时措施制度的完善建议，包括补充我国仲裁临时措施

种类、完善我国仲裁临时措施发布制度、以双边或多边条约的形式探索与域外的临时措施衔接制度等途

径，提高我国商事仲裁方面的竞争力，最终促进我国总体水平的发展。 
我国仲裁法一直存在较多依赖诉讼法的问题，在此次《仲裁法修改征求意见稿》当中，也应当看到

商事仲裁如今的国际地位，重视我国商事仲裁水平的发展，在我国国情基础上借鉴国际社会做法，提高

仲裁在我国的地位；同时也注意司法机关的审查尺度，平衡好诉讼和仲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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